
簡報人：黃建誠

中華民國100年7月26日

四省專案計畫執行成效評比及
用電、用油督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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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

貳、四省專案計畫精進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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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及研定過程：
(一)行政院秘書長100年2月1日函請經濟部參卓總統府辦理四省成效

作法，會商相關部會、署儘速檢討政府機關現行減量目標及相關
措施。

(二)經濟部100年2月22日邀集內政部、教育部、環保署、經建會、
研考會、農委會等機關，研商政府機關學校減量目標及相關作法
；並於100年3月21日將四省專案計畫(草案)函報行政院審議。

(三)行政院100年4月1日邀集內政部、教育部、環保署、經建會、研
考會、農委會、主計處、人事局等機關，審查四省專案計畫(草案
)各項目標。

(四)行政院100年5月5日第3245次會議討論四省專案計畫(草案)。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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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期程：100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止。

三、總體目標：

註：100~103年四省專案計畫執行期間，將逐年檢討行政院所屬各部會署等一級機
關、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執行績效（暨計算評比成績），並以每年
用電、用油量各較前一年度減少1%為原則、用水量較前一年度減少2%為
原則。至於用紙之部分，將另配合行政院核定之「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
方案」辦理。

用電

基期：96年基期：96年

基期：96年基期：96年
用水

基期：96年基期：96年
用油

用紙

基期：97年基期：97年

104年目標：節約率10%104年目標：節約率10%

至101年目標：30%至101年目標：30% ；至104年目標：40%；至104年目標：40%
目標：公文線上簽核指標目標：公文線上簽核指標

104年目標：節約率10%104年目標：節約率10%

104年目標：節約率10%104年目標：節約率10%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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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關學校以每年負成長1%為原則

2.應於104年將用電指標(EUI)降至基準值以下
註：EUI為各國普遍用於分析建築物用電情形之衡量指標

四、個別機關學校之減量目標：

機關學校每年用水
量以較前一年減少
2%為原則

機關學校每年用油
量以較前一年減少
1%為原則

依行政院核定「電
子公文節能減紙推
動方案」之公文線
上簽核績效指標，
以101年達30%、
104年達40%為目標

用電 用水

用油

用紙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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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節能潛力推估：

(一)用電：針對政府機關及學校於98年度已達到汰換年限且設
備效率偏低之空調、照明設備編列預算，更新後可提高運
轉效率，至104年採用高效率空調、照明設備後可達7~10%
之節電目標。

萬度5,000 10,000 15,000

655萬度

10,783萬度

19,859萬度

機關學校用電設備節電潛力預估

空調
設備

日光
燈具

逃生
燈具

搭配電子式安定器之T5螢光燈管

高效率之空調設備

LED產品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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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1.具立即節電效果之行為管理措施

1~2%提高功率因數

公用系統

9

2~5%採行減光措施4

2~5%調整主機冰水出水溫度1

5~10%事務機器、飲水機採定時開關8

10

7

6

5

3

2 3~5%調整主機運轉模式(提高主機負載率)
空調系統

1~2%

5~10%

3~11%

5~10%

5~10%

設備節能率節約管理措施項目

降低空氣使用量使排氣含氧量降至5%以下

電梯分台、分層控制

採用自動點滅器控制開關

關閉電器待機電力（如電腦、影印機等）

熱水系統

照明燈具區域控制開關

照明系統

資料來源：綠基會94-99年節能技術服務總結報告

立即節電效果為藉由行為管理模式調整即可達到節能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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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綠基會94-99年節能技術服務總結報告

2.需控制管理及設備更新節能措施

25~75%增設熱泵加熱熱水系統
熱水系統

10

5~10%選購「節能標章」高效率電器產品

公用系統

9

2-5%建立能源監控系統7

5-10%停車場抽排風控制合理化運轉8

50~75%使用高效率燈具(LED燈/省電燈泡)5

30-60%泵浦或風車加裝變頻器

空調系統

1

20-40%汰換低效率主機2

5~10%選購高能源效率比值（EER）的冷氣機3

15~25%採用高效率變頻空調系統4

20-40%採用電子式安定器日光燈具
照明系統

6

11

設備節能率更新項目

2-5%提高冷凝水回收率

藉設備控制調整及更新即可達到節能之措施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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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機關學校提報101~104年度經費預算時，覈實評估
已屆汰換年限設備(如：節能燈具、汰換中央空調冰水
主機等)之使用情形，如經審酌確有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及汰換需要者，應依相關規定程序報核後，據以編列
預算辦理。

4.無法編列足額預算進行節能改造工程時，得導入民間
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s），以改善後所節省之能源
費用，分期償還ESCOs業者之服務費用方式辦理採購
，執行單位得採最有利標評選。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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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97年起推動用水填報制度，統計98年節約用水6%，99
年2%，估計104年整體政府機關及學校用水量可減少約10%左
右。

萬噸100 200 300

300萬噸

180萬噸

120萬噸

機關學校推動節水措施節水潛力

節水
墊片

漏水
查漏

二段式
沖水器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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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油：透過汰換成高效率公務車、出勤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或共乘方式，減少公務車用油，另外清運車輛占政府機關總用
油45%，實施垃圾不落地民眾做好垃圾分類已有垃圾量減少的
趨勢，預估未來可減少清運車次，至104年用油量可減少約
10%。

48%48%

45%45%

7%7%

警勤、消防等不列入管考用油一般行政機關

清運車輛用油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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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紙：利用公文線上簽核方式取代傳統公文逐級陳核，減少
公文用紙，至101年中央執行單位(學校除外)預估可節約用紙
30%(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104年達40%之目標。

收發文歸檔

簽核自動化
推動公文線上簽核

公
文
全
程
電
子
處
理

公
文
全
程
電
子
處
理

1

1

1機關間公文

電子交換
機關間公文

電子交換

電子收文 傳統

書面逐級陳核

線上擬辦

線上會辦

線上核批

電子發文

1

1

1機關間公文

電子交換
機關間公文

電子交換

電子收文 傳統

書面逐級陳核

線上擬辦

線上會辦

線上核批

電子發文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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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院所屬一級機關、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
府(合稱督導機關)，於101~104年期間，每年初應函
請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及學校，指派專人於每年1月31
日前上網填報前一年度之用電量、用水量、用油量
及公文線上簽核執行情形。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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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督導機關督導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學校填報及執行成效流程

Date

執行流程執行流程

經濟部發函
約7,600家列
入考核執行
單位名單 (包
含基本資料
電子檔)

100/12/10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發函各所屬
機關學校上
網路填報與
四省用量確
認

列入執行
單位名單

督導機關
發函

101/1/5

督導及催函
所屬機關學
校填報

督導機關
催填報函

101/1/31

填報截止

101/2/15

上網
查詢
催填

上網
查詢
執行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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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1.四省計畫填報系統查詢功能與管理作法

(1)基本資料：督導機關瞭解列入執行單位填報人員資料

(2)填報率：督導機關即時瞭解執行單位申報情形，作為

發催填報函參考依據。

(3)當年度個別與總用量：督導機關瞭解累計當年度個別

及整體執行單位執行成效，作為下一年度個別執行單

位督導考核與輔導參考依據。

(4)累計年度個別及總用量：督導機關瞭解累計年度個別

及整體執行單位執行成效，作為下一年度整體節能推

動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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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2.督導機關應執行督導考核工作項目

(1)每月用電、用油、用水及用紙總用量(當年與前一年度)統計

(2)每季用電、用油、用水及用紙總用量(當年與前一年度)統計

(3)每半年用電、用油、用水及用紙總用量(當年與前一年度)統計

(4)至少每半年召開檢討會議，邀請執行不佳單位主管說明

(5)邀請專家學者至所屬機關現場節能查核及節能技術輔導

(6)輔導所屬機關落實設備效率更新

(7)定期辦理節能訓練班與節能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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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機關應執行並督導所屬機關學校執行如下工作：
 各級機關學校應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負責督導考
核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學校)每年度四省目標、四省計畫
之擬定、執行作法與成效檢討。

 各級機關學校應洽專業技師、工程顧問服務業或能源
技術服務業等業者，評估汰換已屆臨使用年限設備之
節能減碳效益，並確實編列預算執行汰舊換新。

 各級機關應規劃實施公文電子化處理，並於101年底前
完成建置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並鼓勵所屬學校推動建
置。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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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副首長副首長

二級行
政機關

二級行
政機關

二級行
政機關

二級行
政機關

二級行
政機關

二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三級行
政機關

督導機關督導機關

四級行
政機關

四級行
政機關

四級行
政機關

四級行
政機關

四級行
政機關

四級行
政機關

成立節能小組組織(分層督導作法)

各層級皆有負責人

針對節約能源相關政策

、會議、執行、聯絡等

是相當重要的角色

優點：

任務分配

權責劃分

各執行單位績效明確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督導機關

任務：

1.訂定節能目標

2.訂定節能措施

3.督導考核成效

4.辦理考核獎懲

5.節能技術輔導

6.辦理節能訓練

執行單位任務：

1.節能措施執行

2.每月能源統計

5.網路填報

6.問題回報

3.節能改善落實

4.節能成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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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用電用水及用油節能填報

研考會
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九、用電用水用油及用紙資料彙整方式

資
料
提
供

資料彙整

四省計畫
各組成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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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範圍：
機關整體執行成效

(併計各所屬機關及學校)

各級機關學校
上網填報

甲組

乙組

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
計22個

行政院所屬
部、會、署
、局、行、
處，計41個

(教育部)
教育部所屬
各級國立學校

計242個

督導

評比單位分組：

丙組

督導

督導 督導

督導

十、評比單位及分組：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資料傳送

資料傳送

資料傳送

如：經濟部

如：臺北市政府

如：國立臺灣大學

二級機關
三級以下機關

執行成效填報

一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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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評比指標及評比結果：

(一)年度成效指標=[年度用電節約率×70%＋年度用水節約率×20%
＋年度用油節約率×10%]

99年度用電（水、油）量 – 當年度用電（水、油）量

99年度用電（水、油）量
X100%

例：100~104年度用電(水、油)節約率：(餘類推)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1.依上述公式計算各評比單位（併計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及學
校）之100~104年度之「年度成效指標」。

2.評比結果：
•年度進步獎：每組取「年度成效指標」得分最高者為
「年度進步獎」建議單位，各3名。
•執行不佳：每組取「年度成效指標」得分最低者為「執
行不佳」建議單位，各3名。

屬強制性，以一級機關包含所屬機關及學校之整體執行成效，
作為評比單位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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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累計成效指標=[累計用電節約率×70%＋累計用水節約率
×20%＋累計用油節約率×10%]

基期(96)年度用電（水、油）量 – 當年度用電（水、油）量

基期(96)年度用電（水、油）量 X100%

例：100~104年度累計用電(水、油)節約率：(餘類推)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1.依上述公式計算各評比單位（併計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及學
校）之100~104年度之「累計成效指標」。

2.評比結果：
•整體績效獎：每組取「累計成效指標」得分最高者為
「整體績效獎」建議單位，各3名。

屬強制性，以一級機關包含所屬機關及學校之整體執行成效，
作為評比單位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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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應用指標：
IAn = 創意表現x50%+創新作為實施後之節能減碳效益x50%
1. 各級機關學校如有創新節能減碳措施與案例，得填寫提案

表送直屬一級機關（行政院所屬部會署等、直轄市政府或
各縣(市)政府）彙整後，函送經濟部辦理評比。

2.經濟部依各機關學校所送提案表，計算其「創新應用指標
」後，取得分最高前3名，為「創新應用獎」建議單位。

屬選擇性，個別機關學校皆可自由報名參加，執行較容易，
執行成效卓著

(四)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 =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100%







 自創簽稿數紙本來文線上簽核數電子公文收文總數

公文線上簽核件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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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度進步獎」、「整體績效獎」建議單位，如該年
度用電(水)節約率為負，或自101年起之年度「公文線上
簽核績效指標」未達30%(或104年未達40%)者，得不列
入建議名單，遺缺由次佳單位遞補之。

(六)以上「年度進步獎」、「整體績效獎」、「創新應用
獎」及「執行不佳」之建議單位，由經濟部、行政院研
考會邀集相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召開評比會議確認後，陳
送行政院核定。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25

召開考評小組會議

十二、評比流程：

機關學校上網填報

審定「年度進步獎」、「整體績效獎」、
「創新應用獎」及「執行不佳」
評比單位名單

審定結果及各單位執行
成效陳報行政院核定

執行不佳單位：
甲乙組首長至行政院
節能減碳推動會報告
改善作法

年度評比結束

由經濟部會
同研考會邀
集相關機關
及專家組成

經濟部彙整填報資料

獲獎單位：
1.行政院頒獎
2.相關人員敘獎

執行不佳單位：
丙組首長至教育
部報告改善作法

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評比
計算各評比單位得分，
並提下列獎項建議名單：
1.年度進步獎
2.整體績效獎
3.創新應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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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省專案計畫內容(續)

十三、獎懲機制

(一)「年度進步獎」及「整體績效獎」之評比單位：

 由行政院頒發獎牌以資鼓勵。

 當年度用電、用水皆負成長之上述獲獎單位所屬
各級行政機關及學校，其相關業務主管及執行人
員應予以敘獎，最高敘獎額度以嘉獎2次為原則。

(二)「執行不佳」之評比單位：

 甲、乙組：首長應於行政院院會進行專案檢討報
告，並提出改善作法。

 丙組：校長向教育部進行專案報告，並提出改善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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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節能減碳目標：

(一)至104年總體節約用電、節約用油及節約用水目標提
高為10%。

(二)至104年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提高為40%。

二、用電屬性類別調整：機關學校之用電屬性類別由現行措施
112分類調整為185類，EUI為建議值，四省計畫不以各機
關學校是否達各類基準值，作為辦理獎懲依據，使考核制
度更為精確、公平。

註：用電指標(EUI)：單位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之年度用電度數

貳、四省專案計畫精進效益

依業務特性
分類

依每人平均用電量中位數，將用電屬性
類別再分為2個次分類(第一類、第二類)

高人均用電
族群

低人均用電
族群

以次分類之用電指標(EUI)中位
數為基準值，並作為該次分類
機關學校之共同節電目標

以「中央行政機關」
用電屬性類別為例

中央行政機關第一類

中央行政機關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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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落實分層督導考核：

以競賽替代管考、以鼓勵替代懲處。經核定為「年度進步獎」、
「整體績效獎」及「創新應用獎」之評比單位，由行政院頒發獎
牌以資鼓勵。核定為「執行不佳」之甲、乙組評比單位，其首長
應於行政院節能減碳推動會進行專案檢討報告；「執行不佳」之
丙組評比單位，應由校長向教育部進行專案報告。

四、擴大預期成效：

本專案計畫執行期間(100~104年)預估節省1.42億度電、300萬度
水、0.51萬公秉油，合計約減少10.25萬公噸CO2排放，相當於
275座大安森林公園CO2吸附量。

貳、四省專案計畫精進效益(續)



簡報完畢
敬請指正



附件1-1  評比單位-甲組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部、會、署、局、行、處，共41個機關）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主計處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蒙藏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福建省政府

中央銀行

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外交部中央選舉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教育部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經濟部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部

台灣省政府財政部

國防部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交通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法務部



附件1-2  評比單位-乙組

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共22個）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金門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雲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桃園縣政府基隆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



附件1-3  評比單位-丙組

公立大專院校 (共58個)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中央警察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學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國立成功大學



附件1-3  評比單位-丙組(續)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國立高中職學校(共162個)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國立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附件1-3  評比單位-丙組(續)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高中職學校(共162個)-續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附件1-3  評比單位-丙組(續)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高中職學校(共162個)-續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附件1-3  評比單位-丙組(續)
國立高中職學校(共162個)-續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國民小學(共8個)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國立彰化啟智學校國立林口啟智學校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國立臺中啟明學校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共14個)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附件2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能減碳創新應用獎提案表

（包括創意表現、創意作為實施後之節能減
碳效益等）

創新應用
措施內容

（限15字以內）
提 案
名 稱

參與提案
成 員

提案代表

聯絡
人及
電話

提案機關
( 學 校 )



附件3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能減碳創新應用評分標準表

有相同
案例可
循者

有相關
案例可
循者

有類似
案例可
循者

無案例
可循，
惟須增
加經費
者

無案例
可循，
且不須
增加經
費者

50
％

措施創意
程度(例
如有無類
似、相關
或相同案
例可循)

創意
表現

1.須有
具體
佐證
資料
2.敘明
實質
可量
化效
益或
無形
效益

採行後
效益較
未採行
時高於
59％以
下者

採行後
效益較
未採行
時高60
％至69
％者

採行後
效益較
未採行
時高70
％至79
％者

採行後
效益較
未採行
時高80
％至89
％者

採行後
效益較
未採行
時高90
％以上
者

50
％

創意作為
採行前、
後產生之
及能減碳
效益比較

節能
減碳
效益

59
以
下

69
∣
60

79
∣
70

89
∣
80

90
以
上

備 考

評 分 標 準

權
數
％

說 明
考核
評審
項目


